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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『中學教學語言』的意見  
 
本議會一直認同母語是有效的教學語言，同時亦認為香港學生需

要具備良好的英語能力，故期望香港的教學語言政策能協助學生達到

中英兼擅的目標。  

本議會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日發問卷調查諮詢各會員學校，得到

250 間會員學校的回覆，回收率為 70.82%。本會現按問卷調查的結果，

提出以下意見。  
 
1. 基本理念  (得到接近九成半的學校贊成 )：  

a. 香港的教學語言政策對整個香港的未來發展有深遠影響，故我

們的意見會以全港學生的學習果效為依歸，而非以個別學校的

學生為出發點。  
b. 我們深信『有教無類，因材施教』，應容許不同能力的學生運

用適合的學習語言。學校不應再以教學語言分類，取消英中及

中中的二分法。  
c. 學校可按照學生能力、教師能力及學校支援措施三項準則，以

專業角度自行決定教學語言。  
d. 作為專業團體，學校應按設定的問責機制向持分者交代。  
 

2. 教學語言的定義  (逾九成學校贊成有關定義 )：  
i . 「以英語作教學語言」的定義：教師主要以英語授課、學生

應以英文書寫課業及進行考核、教材應以英文為主，但學校

可按學生能力輔以適量中文教材；  
i i . 「以母語作教學語言」的定義：教師主要以母語授課、學生

應以中文書寫課業及進行考核、教材應以中文為主，但學校

可按學生能力輔以適量英文教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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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專業決策準則 : 

a. 接近八成學校贊成『為使香港學生能有更多機會學習英語，所

有學校在初中階段都可以分科、分級、分班、分組、分時段或

增潤課程的形式，調撥不多於總課時的 25%（不包括英文科），

以英語作教學語言。』  
b. 八成學校贊成『如學校決定在全級或個別班別 /組別調撥多於總

課時的 25%（不包括英文科）以英語作教學語言，則全級或個

別班別 /組別的學生須達到現有語言政策的學生能力要求。』  
c. 九成學校贊成『以英語授課的老師應具備現有語言政策的學歷

要求及學校應提供支援措施協助學生以英文學習。』  
 

4. 監察機制：約九成學校贊成以下具透明度的監察機制。  
a. 學校角色–  

i . 學校須於學校發展計劃中制定校本教學語言政策的三年策

略，上載於學校網頁內，並作定期檢討。  
i i . 學校有責任以學校報告或其他形式向持份者定期報導學生

學習成果。  
b. 校董會角色 – 

校董會 /法團校董會須負責監控學校教學語言政策的推行及成

效。  
c. 教育局角色–  

教育局應定期檢視學校的教學語言政策，並作出支援。  
 
 

基於以上的意見，本議會堅決反對以單一模式規範全港學校的教學

語言政策。學校在既定的原則下，應按學校實況，決定以分科、分級、

分班、分組、分時段或增潤課程的形式進行英語教學。我們相信在循

序漸進的教導下，學生以英語學習的能力會日益增長。  
 

本議會願意與政府共同商討有關教學語言政策的微調方案，以便全

港學生不但能獲得母語教學的果效，亦能按能力及需要，多運用英語

學習，達至中英兼擅的目標。  


